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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国网英大、置信

电气、公司 
指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曾用名国家电网公司 

英大集团 指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国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英大信托 指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中国工商银行济南

市信托投资公司、济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济南英大国

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 指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财 指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电力 指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曾用名上海市电力公司 

济南能投 指 
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济南市能源投资

公司 

深圳国能 指 深圳国能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国网新源 指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 指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免税集团 指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英大集团持有的英大信托 63.41%股权和英大证券

66.81%股权、中国电财持有的英大信托 3.91%股权和英

大证券 18.97%股权、济南能投持有的英大信托 3.29%

股权、国网上海电力持有的英大信托 2.88%股权、国网

新源持有的英大证券 5.04%股权、深圳国能持有的英大

证券 4.37%股权、湘财证券持有的英大证券 0.74%股权、

深圳免税集团持有的英大证券 0.74%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以向英大集团、中国电财、济南能投、国网上

海电力、国网新源、深圳国能、湘财证券及深圳免税集

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行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 年 3 月 31 日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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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金杜律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职

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银监局、北京银保监

局 
指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为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根据上下文含义，指相关公司现行/当时有效的公司章

程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

交易的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元/股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元/股 

说明：除特别说明外，本公告书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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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方案决策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家电网公司同意； 

2、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4、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5、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6、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7、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并批准英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8、北京银保监局对于英大信托股权变更的批准； 

9、中国证监会对于英大证券股权变更的批准； 

10、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11、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调整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1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调整已经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

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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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中信建投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金额总计为 2,237,676,903.00 元。 

2020 年 5 月 7 日，中信建投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划转至国网英大指定

的银行账户内。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5 月 7 日，国网英大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6,850,346 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5.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37,676,903.00 元，扣除本次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7,786,610.69 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2,209,890,292.31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406,850,346.00 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803,039,946.31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递交了新

增股份登记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

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改

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邱丕云、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数为 10 名。发行

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三）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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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

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0年 4月 22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5.50 元/股。  

自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金额与发行数量 

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

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50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

406,850,3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37,676,903.00 元。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

和时间优先的原则，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17,886,714  98,376,927.00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9,090,909 489,999,999.50 

3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363,636 89,999,998.00 

4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363,636 199,999,998.00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27,272 69,999,996.00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72,727,272 399,999,996.00 

7 邱丕云 12,727,272 69,999,996.00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254,545 226,899,997.50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345,454 95,399,997.00 

1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90,363,636 496,999,998.00 

 合计 406,850,346 2,237,676,903.00 

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名称/出资方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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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自有资金 

4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有资金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7 邱丕云 自有资金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FOF)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 

兴全-华兴银行2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展鸿特定策略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安信证券多策略1号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兴全金选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全特定策略5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90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安吉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安吉11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玉泉55号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弘龙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89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南太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南太湖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20号-郝慧资产管理合同 

财通基金-玉泉580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9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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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锁定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行

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

符，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需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之

后股份的交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亦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六）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联

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

司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1 7,000 
17,886,714 98,376,927.00 

5.50 10,000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0 49,000 89,090,909 489,999,999.50 

3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1 9,000 16,363,636 89,999,998.00 

4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80 15,000 

36,363,636 199,999,998.00 

5.62 20,000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保险公

司 
无 6 5.61 7,000 12,727,272 69,999,996.00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1 40,000 72,727,272 399,999,996.00 

7 邱丕云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2 7,000 12,727,272 69,999,996.00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基金公

司 
无 6 5.50 22,690 41,254,545 226,899,997.50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基金公

司 
无 6 

5.55 9,540 
17,345,454 95,399,997.00 

5.50 9,540 

1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投

资者 
无 6 5.50 49,700 90,363,636 496,999,998.00 

小计      获配小计 406,850,346 2,237,676,903.00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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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获配小计 0 0 

三、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无        

小计      获配小计 0 0 

合计      获配合计 406,850,346 2,237,676,903.00 

四、无效报价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

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数量 

（万股） 

 无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

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独立

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

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Ⅱ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Ⅱ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4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邱丕云 Ⅱ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Ⅰ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Ⅱ类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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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406,850,346 股，发行对象为华能资本服务有

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

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邱丕云、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数为 10 名，具体

情况如下： 

1、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及丙4幢10-12层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7,886,714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6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9,090,909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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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6,363,636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4、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9号1号楼2A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6,363,636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5、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39楼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2,727,272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6、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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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F702室 

经营范围：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72,727,272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7、邱丕云 

身份证号：37020419**********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认购数量：12,727,272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8、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41,254,545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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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17,345,454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10、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255号一层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企业收购、兼并，资产管理，输变电工程及通信工程

的设计、安装、检修、技术服务，电器机械及器材的生产和经销，物业管理，计

算机网络工程（专项审批除外），从事电气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仪器仪表设备的研发、销售、维修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通信器材、厨具的销售，电力工程，市政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管道工程，酒店管理，餐饮企业管理，保洁服务，会务服务，绿化养护，汽车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90,363,636股 

限售期限：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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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邱丕云、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

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太平洋卓越港

股量化优选产品参与认购。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邱丕云、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平

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兴全新视

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华兴银行2号FOF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等10个产品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

玉泉90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14个产品参与认购，上述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本次认购的产品均

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

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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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或者补偿。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真勇 

住所：上海市虹桥路2239号 

联系电话：021-5231 1588 

传真：021-5231 1580 

联系人：牛希红、仲华 

（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10-8513 0996 

传真：010-6560 8450 

经办人员：于宏刚、白罡、赵凤滨、张冠宇、刘蕾、逯金才、陈绍锋、陈露

萌、闫思宇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街道益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联系电话：0755-2262 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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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240 0862 

经办人员：孟娜、王文辉、樊旭  

（四）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王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8 层 

联系电话：010-5878 5588 

传真：010-5878 5566 

经办人员：焦福刚、宋彦妍、高怡敏 

（五）审计机构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邱靖之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联系电话：010-8882 7799 

传真：010-8801 8737 

经办人员：迟文洲、任德军、丁启新、户永红 

（六）验资机构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邱靖之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联系电话：010-8882 7799 

传真：010-8801 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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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员：迟文洲、任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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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英大集团 317,785.63 59.83% 

国网电科院 42,813.90 8.06% 

中国电财 40,635.29 7.65%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20,785.78 3.91% 

济南能投 11,564.01 2.18% 

国网上海电力 10,141.97 1.91%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9,706.95 1.83% 

国网新源 7,133.94 1.34% 

深圳国能 6,182.75 1.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90.23 0.49% 

合计 469,340.45 88.3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前十

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英大集团  317,785.63  55.57% 

国网电科院  42,813.90  7.49% 

中国电财  40,635.29  7.11%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20,785.78  3.63% 

济南能投  11,564.01  2.02% 

国网上海电力  10,141.97  1.77%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9,706.95  1.70%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036.36  1.58%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909.0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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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272.73  1.27% 

合计  478,651.71  83.7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6,167,823 25.53% - 1,356,167,823 23.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55,417,575 74.47% 406,850,346 4,362,267,921 76.28% 

股份总数 5,311,585,398 100.00% 406,850,346 5,718,435,744 100.00% 

（二）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

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三）业务结构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本次交易税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后，

全部用于向英大证券增资。通过向英大证券增资，可以增强英大证券的净资本实

力，优化业务结构、加快业务发展，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改

善风险控制指标，有效缓解各项业务特别是创新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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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

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英大集团，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将仍然保持原有法人治理

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

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

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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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

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平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程参与了国网英大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工作，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

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

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中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

记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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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网英大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

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网

英大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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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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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逯金才            陈绍锋            陈露萌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赵凤滨            张冠宇             刘蕾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5 

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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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且所引用内容已经本所经办律师审阅，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前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焦福刚            宋彦妍            高怡敏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王玲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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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迟文洲                   任德军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丁启新                   户永红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邱靖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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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迟文洲                   任德军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邱靖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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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国网英大国

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80 号）； 

2、中信建投、平安证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中信建投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网英大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网英大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二）》； 

6、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8、《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9、其他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公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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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下午 2:00 至 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天山西路 588 号 

电话：021-5231 1588 

传真：021-5231 158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电话：010-8513 0996 

传真：010-6560 8450 

三、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

ninfo.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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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